
東南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社團設立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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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提倡教職員工正當休閒活動，調劑身心，激勵教學及工作情緒，促進群我關係及情感交

流，培養團隊精神，增進校園和諧，提高生活品質，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2、社團之成立：

（1）每一社團參與人數不得少於十人。

（2）參加社團人員以本校專任教職員工為限。

（3）申請成立社團應召開籌備會議，並訂定組織章程，內容包括社團宗旨，社員及活動

實施計劃，並填具申請表，於每年三月底或十月底提出申請送人事室，經社團審查

委員會(臨時任務編組)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

3、社團之管理：

（1）各社團置社長及副社長各一人綜理社務，由社員互選之，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社長及副社長以下設總幹事一人，組長及幹事若干人，由社長就社員中選任，協助

社長推行社務。

（2）各社團應設置活動紀錄簿，由總幹事管理，並記錄活動之概況及統計活動人數，請

指導老師簽名後按月送人事室存查。

4、社團之獎勵：

社團一年內活動次數達三十六次，且每次參加活動人數達十人以上，指導老師從未缺席者，

得由該社團社長簽請校長敘獎。

5、社團之撤銷：

社團每年應辦理人數達十人以上之活動至少五次，未達標準者應提社團審查委員會審查後

撤銷之。

6、社團活動方式：

（1）各社團在不影響教學及公務原則下，訂定活動時間表，定時舉辦各項文康休閒活動，

並得應邀參加校外各項聯誼活動。

（2）各社團得配合各項慶典舉辦文康休閒活動，如成果展示、講座及競賽等，並得於報

經核准後，邀請其他機關學校之社團辦理聯誼。



（3）各社團得視需要延請校內外學有專精人士為指導老師，並送人事室辦理核聘。

7、活動場地：

在不影響教學及公務原則下，各社團得利用學校現有之運動場所，會議室或教室等場地與

器材，辦理各項文康活動，並請有關單位支持與協助。

8、經費：

（1）各社團得酌收社員入會費及年費。

（2）各社團所聘請校內外指導老師交通費補助標準及指導活動次數：

聘請校內指導老師每半年補助交通費四、八 OO 元，並以補助一人為限，其指導次

數，每個月至少四次，每次至少一小時。

聘請校外指導老師每半年補助交通費六、OOO 元，並以補助一人為限，其指導次數，

每個月至少四次，每次至少一小時。

（3）各社團辦理文康活動、成果展示或競賽等活動經費得由學校視經費情況每學年補助

八、OOO 元為限，並檢據核銷備查。

（4）前第二及三項之經費得視學校經費情況支給，如有困難得停止補助。

（5）各社團經費支請領保管、報銷由社長就社員中指定專人辦理並提出報告。

9、本要點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